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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阳光－YC2023－004-2　　　　　　　
二、项目名称：　宜春学院新校区二期云数据中心设备项目（第二包）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江西歆沁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锦绣大道218号国际商贸城102栋25号#1楼  
当事人2：　宜春阳光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明月北路青云名仕花苑B栋11楼　　　　  
当事人3：　　宜春学院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学府路57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6月2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该项目于2023年6月8日发布招标公告，于2023年6月30日流标。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P88页中的技术评分中评审标准的存
储交换机部分：所投存储交换机支持端到端的丢包统计，当丢包达到阈值时可触发告警，支持PPPoE＋功能。
事实依据：该参数与实际使用场景不符且具有屏蔽性：其中
技术参数“PPPoE＋功能”应用在运营商网络上对接AAA平台认证计费，主要用于认证计费场景，而本次项目是做存储交换机使用，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存储场景，与实际使用需求完全不符：且经咨询华为、锐捷、中兴、H3C后，仅华为能够满足，其余均无满足该技术要求的产品。技术参数“支持端到端的丢包统计，当丢包达到阈值时触发告警，要求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关键信息作为证明资料。”丢包达到阈值时可触发告警作为交换机的一项功能，经咨询华为、信锐、锐捷、中兴、H3C后，都能够实现但是仅华为有第三方检测报告，该功能国家相关部门并未强制要求作为入网必须实现功能，此处要求提供检测报告具有额外设置资格条款意图，明显指定华为品牌。我方认为此处以不合理的加分项排斥了除华为之外的所有潜在供应商，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厂商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违背了政府所倡导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P89页中的技术评分中评审标准的管
理交换机部分：所投管理交换机支持复位按钮和请配置按钮（PNP）；且机身自带ID指示灯，维护人员可以在后台点亮后去机房直接找到相对于设备，便于快速定位设备位置。
事实依据：该参数具有屏蔽性，由于不同厂商的产品差异很
大，每个厂家面板和灯设计各有不同；但该参数指定要求复位按钮和请配置按钮（PNP)，而目前主流复位和请配置操作都在交换机管理页面或Console接口复位，面板存在PNP虽然在某些场景比较适用，但也存在部分误操作风险，所以每个厂商的设计各有不同，经咨询华为、锐捷、中兴、H3C后，华为大部分型号都沿用了该设计且满足机身自带ID指示灯的要求，而其余厂商均不满尽，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厂商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违背了政府所倡导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P89页中的技术评分中评审标准的管
理交换机部分：所投管理交换机设备内置电池，可以在设备不上电时记录实时时间等信息，可以精确定位设备的异常时间，便于维护定位。
事实依据：该参数具有屏蔽性，精确定位设备的异常时间，
不是必须要交换机内置电池才可记录采集，通过网络管理平台
同样也能够实现记录设备异常时间，技术指标要求内置电池，从而来实现精确定位设备的异常时间，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同时断电之后管理交换机有UPS实现供电，内置电池交换机的实际意义非常小，经咨询华为、信锐、锐捷、中兴、H3C后，华为为业界首创的内置电池，同时也仅有其交换机有内置电池版本，而其余厂商均不满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厂商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违背了政府所倡导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P89页的商务评分中评审标准的厂商资质：近投交换机厂商具备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工程类)二级，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认证、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认证。
事实依据：该资质具有屏蔽性，经查阅各厂商官网资料及咨
询各厂商销售，目前具备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全工程类）二级、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认证、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认证仅有H3C和华为满足，其余的信锐、锐捷、中兴、思科、迈普均不满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厂商实行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违背了政府所倡导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称：
投诉事项1：文件已修改，为方便维护，所投存储交换机支持端到端的丢包统计，当丢包达到阈值时可触发告警，支持PPPoE+功能。完全满足得3分，未提供或不齐全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人须提供权威第三方测试报告和原厂参数确认函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
投诉事项2：文件已修改，所投管理交换机支持复位按钮和请配置按钮（PNP）；且机身自带ID指示灯，维护人员可以在后台点亮后去机房直接找到相对于设备，便于快速定位设备位置；完全满足得2分，未提供或不齐全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官网产品文档手册（附官网链接）和原厂参数确认函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
投诉事项3：文件已修改，所投管理交换机设备内置电池，可以在设备不上电时记录实时时间等信息，可以精确定位设备的异常时间，便于维护定位；完全满足得2分，未提供或不齐全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官网产品文档手册（附官网链接）和原厂参数确认函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
投诉事项4：文件已修改，此项已删除。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被投诉人未按照投诉答复通知书要求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同其放弃说明权利，依法承担不利后果。综上，鉴于被投诉人接受投诉人意见且未提出其他异议，已修改招标文件，投诉事项1、2、3、4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江西歆沁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书》
2.宜春学院《关于宜春学院新校区二期云数据中心设备项目（第二包）（编号：阳光-YC2023-004-2）投诉答复函》
3.宜春学院新校区二期云数据中心设备项目（第二次）招标文件 
4.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学院新校区二期云数据中心设备项目（招标编号：阳光-YC2023-004-2）电子化公开招标公告
5.宜春阳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宜春学院新校区二期云数据中心设备项目（第二包）（项目编号：阳光-YC2023-004-2）废标公告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1、2、3、4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GoBack]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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